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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八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与第八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并于同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公司新一届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高级管理人员。详细内容

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现将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组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组成 

1、第八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陈亚先生  

非独立董事：陈亚先生、陈煌先生、夏汉珍女士、杨涛先生、朱家凤先生、

严洁女士 

独立董事：李文鑫先生、冉明东先生、汪涛先生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以上 9名董事组成，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三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上述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占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



相关法规的要求。 

2、第八届监事会成员  

监事会主席：张杰先生  

非职工代表监事：汤华东先生、张杰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杜晶女士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以上 3名监事组成，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三年。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

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上述人员最近两年均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公司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3、第八届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陈亚先生  

副总经理：李胜强先生 

财务总监：夏汉珍女士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煌先生 

二、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陈亚（召集人）、汪涛、杨涛 

审计委员会：冉明东（召集人）、李文鑫、陈煌 

提名委员会：汪涛（召集人）、冉明东、严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文鑫（召集人）、汪涛、夏汉珍 

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离任情况 

1、李长爱女士。李长爱女士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六年届满，离任后不

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和其他任何职务。 

2、陈勇先生。陈勇先生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六年届满，离任后不再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和其他任何职务。 

3、叶崴涛先生。叶崴涛先生因个人原因于 2021年 1月 6日向公司董事会提

交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其在本公司担任的董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和其他任何职务。 

4、侯鹏翼先生。侯鹏翼先生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离任，离任后仍担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蔚嘉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特此公告。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0日 

 

 

 

 

 

 

 

 

 

 

 

 

 

 

 

 



附件： 

聘任人员简历 

（一）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陈亚先生，1972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中化北海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亚先生目前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医药业商会

常务理事、武汉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校董、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医药

健康产业促进会会长，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并被

授予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 

截至本公告日，陈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050,000股。根据陈亚先生、 

吴洪新先生、陈宗敏女士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陈亚先生、吴洪新先生、 

陈宗敏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共同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14,050,000 股，共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3,0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57,0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72%。 

陈亚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经查询，陈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2、陈煌先生，1975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华中科技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

士。曾任中铁第十七工程局闽东指挥部财务主管、武汉中铁工程公司顺德君兰指

挥部财务主管等职务，2000年加入公司，曾任综合管理部长。2006年 4月至 2011

年 3月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2012年 12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2014 年 6月起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陈煌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的任职条件。 

3、夏汉珍女士，1963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曾任湖北省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会计、湖北省石化综合经营公司

会计等职务，自 2000 年起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夏汉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夏汉珍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要求的任职条件。 

4、李胜强先生，1976年 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中国

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是公司重大科研项目“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国家一

类新生物制品）产业化、后续工艺优化改进、试行标准转正以及进入 2015 版国

家药典标准等系列技术工作核心成员之一。个人因此于 2006 年获得湖北省政府

颁发的“科技进步个人三等奖”、2009 年获得全国工商商业联合会颁发的“科

技进步个人二等奖”。2000年至 2006年 6月任公司生产部技术主管，2006年 7

月至 2012 年 6月任生产部部长；2012年 7月 2018年 4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8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胜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



询，李胜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5、朱家凤先生，1969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银行执行董事、天弘基金独立董事、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上海乾瞻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湖南亚歌文化有限公司董事、天津飞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象帝先计算技术（重庆）有限公司董事、壹源堂健康科技（武

汉）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朱家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朱家凤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要求的任职条件。 

6、杨涛先生，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临床医学学士、执业医师。曾

任成都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医生、拜耳公司大区经理、成都力托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从事医药大健康企业管理顾问，世界银行 BPIP 项目中国实施咨询师、

中英政府中小企业扶植项目授权咨询师等职务。现任汉瑞药业（荆门）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杨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杨涛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的任职条件。 



7、严洁女士，1965年出生，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合成专业学士、北京大学高

级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天津市汉康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及天津汉瑞药业创始人，现任天津市汉康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天津市国际医药交流协会理事、中国药科大学《药学进展》理事。先后入选科技

部“创新创业人才”、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天津市“新型企业家培养工

程”。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二、三等奖、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截至本公告日，严洁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6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

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严洁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8、李文鑫先生，1949年出生，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学及生物技术教学、科研、开发等。 

截至本公告日，李文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李

文鑫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9、冉明东先生，1975 年 9月出生，博士。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副院长、教授、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冉明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冉

明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10、汪涛先生，1970 年出生，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营销战略、品牌管理、国际营销、营销

创 新战略等。  

截至本公告日，汪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汪涛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的任职条件。 

（二）监事会成员简历 

1、汤华东先生，1978年 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

境外居留权。2000年 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曾从事过疾病检测基因芯片，rhBNP、

rhMPIF-1 等基因工程新药，以及纤维蛋白胶、抗结核特异性转移因子等生化提

取药物的开发、研制工作。2002 年加入公司历任技术部部长、副总工程师。现

任公司总工程师，2012 年 12月起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汤华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汤华东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



任职条件。 

2、张杰先生，1969 年 12 月出生，医学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曾任湖北省远安县人民医院外科医师、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武汉

神龙医院（协和医院西区）外科主治医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儿科研究中

心研究助理。自 2009 年起担任公司产品经理、市场部长等职，现任市场总监。

2012年 12月起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张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张杰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

职条件。 

3、杜晶，女，1983 年 11 月 2 日出生，2003 年毕业于湖北经济学院医药营

销专业，于 2003 年进入公司任职。2003 年至 2007 年 7 月任职生产部配料员；

2007年 8月至 2011 年 3月任职销售服务部文员；2011年 3月至 2012 年 12月任

职销售服务部主管；2012年 12月至 2015年 6月任职销售服务部助理经理；2015 

年 6月至今任职销售服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杜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杜晶女

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的任职条件。 

 


